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33号

当事人：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54202057727251G                             
住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沙梁子村口
法定代表人：胡**                                      
2025年4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来到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沙梁子村口的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核实关于“鸵鸟肉辣椒酱”的相关投诉举报内容。现场检查时，该合作社处于关停状态，执法人员向该合作社负责人胡**电话联系确认，该合作社是鸵鸟养殖场，“鸵鸟肉辣椒酱”产品放置在乌苏市天津路086号卓越康城文泽苑小区8幢2层97号至105号（东门北侧）的乌苏市香猪记风味餐厅。执法人员随即来到乌苏市香猪记风味餐厅检查，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在现场，该餐厅负责人刘**不在现场，电话委托胡**全程配合执法人员检查，执法人员向胡**出示执法证件，并向其说明来意后在胡**的全程配合下开展核查。
执法人员在该餐厅存储区发现“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74件（12瓶/件）共计888瓶，该辣椒酱瓶体标签标示产品名称：“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即食类半固态复合调味料），配料表：辣椒、鸵鸟肉、食用植物油、大蒜、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食品添加剂：谷氨酸钠、D-抗坏血酸钠，净含量：220g，生产日期：见瓶身2024年12月18日，保质期：18个月，生产许可证编码：SC10365422300132，产品执行标准代号：Q/GHJ0001S，委托方：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地址：新疆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沙梁子村25号，被委托方：新疆广海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地址：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安集海镇工贸区（迎宾路22栋），产地：新疆·塔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商品条码6974008980012，营养成分表内容：“能量2233（KJ），营养素参考值27%，蛋白质3.8（g），营养素参考值6%、脂肪49.6（g），营养素参考值83%，碳水化合物19.6（g），营养素参考值7%，钠1590（mg），营养素参考值80%”。执法人员现场使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APP扫描该鸵鸟肉辣椒酱商品条码显示：扫描内容：6974008980012，码制：EAN-B，企业名称：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地址：新疆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沙梁子村口，厂商识别代码：697400898，产品名称：“凤阁玉龙”鸵鸟油滋养霜，产品分类：护肤或保湿产品，规格：200克，上市日期：2021年2月2日。扫描商品条码显示产品名称为“凤阁玉龙”鸵鸟油滋养霜，与实物名称不符。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对上述“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实施了查封的行政强制措施，向当事人下发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强制〔2025〕25号），由当事人胡**现场签收。 
2025年4月18日，执法人员通过执法协查管理系统向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申请商品条码协查，经协查，商品条码：6974008980012注册时间为2020年12月8日，注册的产品为“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的信息，2021年2月2日当事人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账号，将“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信息修改为“凤阁玉龙”鸵鸟油滋养霜信息，续展日期为2024年12月3日。当事人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案的行为，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5月7日立案，并指派别尔克·革命江、王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6月19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成立时间为2012年12月13日，业务范围：鸵鸟、牛、羊、猪、鸡、鸭、鹅的养殖和销售；棉花的种植和销售；玉米、小麦、蔬菜、瓜果、番茄的种植和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业机械田间作业。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2024年12月28日，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新疆广海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数量：1560瓶，规格：220g×12瓶/件，折合件：130件，单价：6.5元/瓶，金额10140元，生产批次：2024/12/18。截至案发时，该合作社给乌苏市香猪记风味餐厅里免费提供了20件（12瓶/件），共计240瓶；在乌苏市八玉鸵源专卖店里以8元/瓶的价格零售375瓶，以8元/瓶的价格给新疆兴通宏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批发销售57瓶。截至2025年4月3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时剩余74件（12瓶/件），共计888瓶未销售。
根据当事人供述，2021年4月15日委托乌鲁木齐市一家包装公司生产“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包装盒1000盒，委托生产价格为4.5元/盒，因委托生产时间较久，无法提供生产厂家的资质、生产票据及使用记录。经向当事人确认投诉举报人提供的包装盒是由当事人委托生产，该包装盒标识含有“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即食类半固态复合调味料），配料表：辣椒、鸵鸟肉、食用植物油、大蒜、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食品添加剂：谷氨酸钠、D-抗坏血酸钠，净含量：220g×3瓶，生产日期：见喷码，保质期：18个月，食品生产许可证号：SC10365422300132，产品执行标准代号：Q/GHJ0001S，委托单位：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地址：新疆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沙梁子村25号，受委托单位：新疆广海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地址：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安集海镇工贸区（迎宾路22栋），“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日有存栏种鸟200多只，育成鸟600多只，年孵化幼鸟1000多只左右，为市场提供鸵鸟蛋、幼鸟、种鸟成肉。”“鸵鸟肉蛋白质、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分别为25%、2%、0.05%，可见蛋白质含量较鸡肉、牛肉和鱼肉等高很多，并含有人体必需的21种氨基酸。而且，胆固醇含量又大大低于上述肉类，加之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可口的美味佳肴，被人们誉为21世纪人类主要的、理想的肉食品”“鸵鸟肉外观与牛肉相似，属红肌肉，加工的肉制品相当于上等牛排的优质肉，鸵鸟肉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低，蛋白质中含有人体必需的2种氨基酸，易消化吸收，可与牛排媲美。”。营养成分表内容：“能量2233（KJ），营养素参考值27%，蛋白质3.8（g），营养素参考值6%、脂肪49.6（g），营养素参考值83%，碳水化合物19.6（g），营养素参考值7%，钠1590（mg），营养素参考值80%”内容。当事人确认外包装盒标注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喜迎新丝路鸵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5年，日有存栏种鸟200多只，育成鸟600多只，年孵化幼鸟1000多只左右，为市场提供鸵鸟蛋、幼鸟、种鸟成肉。”“鸵鸟肉蛋白质、脂肪和胆固醇的含量分别为25%、2%、0.05%，可见蛋白质含量较鸡肉、牛肉和鱼肉等高很多，并含有人体必需的21种氨基酸。而且，胆固醇含量又大大低于上述肉类，加之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可口的美味佳肴，被人们誉为21世纪人类主要的、理想的肉食品”“鸵鸟肉外观与牛肉相似，属红肌肉，加工的肉制品相当于上等牛排的优质肉，鸵鸟肉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低，蛋白质中含有人体必需的2种氨基酸，易消化吸收，可与牛排媲美。”的内容，均由当事人从网上下载获得，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当事人在案发后对该批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进行了下架、召回，其中，从新疆兴通宏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召回39瓶，剩余633瓶“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均已无法召回。
2025年5月14日，我局对当事人超范围生产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行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169号），责令当事人变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对已召回和未销售的涉案食品，采取补救措施，修改商品条码信息和不符合规定的标签。当事人先后4次修改涉案食品标签，于2025年6月4日经青岛中一监测有限公司检验符合标准规定。2025年6月13日，当事人提供了已修改的涉案食品商品条码信息截图和标签检验报告，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对实施查封的“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向当事人下发了《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解强〔2025〕25号），由当事人返厂重新贴标。当事人于2025年7月23日已变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由“业务范围：鸵鸟、牛、羊、猪、鸡、鸭、鹅的养殖和销售；棉花的种植和销售；玉米、小麦、蔬菜、瓜果、番茄的种植和销售；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业机械田间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家禽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畜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的货值金额为12480元（1560瓶×8元/瓶=12480元），违法所得为5064元[（1560瓶-888瓶-39瓶）×8元/瓶＝5064元]。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以及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完成变更经营范围；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该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委托加工合同、生产商《营业执照》及《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生产涉案食品被委托方的经营主体资格、经营范围以及委托和被委托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
4.当事人提供的新疆广海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记录、新疆兴通宏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销售记录各1份，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涉案食品的时间、数量、价格的事实；
5.现场笔录、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于2025年4月3日在乌苏市香猪记风味餐厅现场检查核实当事人生产、销售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涉案食品的事实经过和查封涉案食品的情况，以及委托事项、委托权限、委托期限及受委托人身份信息与委托书信息相符；
6.当事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4份，证明当事人持有“凤阁玉龙”注册商标及相关商标注册人的情况；             
7.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生产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涉案食品的数量、价格及经营情况的事实；                                                                      
8.现场检查照片2张，音像视频资料2份，证明2025年4月3日执法人员在乌苏市香猪记风味餐厅现场检查的过程；
9.当事人提供的由青岛中一监测有限公司出具的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的标签检验报告以及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下载的商品条码信息1份，证明当事人整改完成涉案食品商品条码信息、标签的事实；
10.当事人提供的涉案食品“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出厂检验报告、新疆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营养成分表检测报告各1份，证明新疆广海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出厂检验合格及营养成分表检测符合规定的事实；
11.提取的“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正面、反面照片各2张，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涉案食品外包装标识商品条码及标签内容的情况。                                                                                                 
12.召回公告及召回记录1份，证明当事人对涉案食品依法下架召回及整改的事实；
13. 投诉举报信及涉案材料4份，证明当事人生产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及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凤阁玉龙”鸵鸟肉辣椒酱的违法线索及案件来源。
我局于2025年7月28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66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生产在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的行为，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不得伪造商品条码。”的规定，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第三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不符的，不得上市销售”的规定，当事人已构成生产、销售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和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案发后积极整改，及时采取召回补救措施。法定代表人胡**本人身患疾病，并出具医院住院证明及诊断证明。当事人上述情节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五）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对当事人生产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的行为给予从轻行政处罚；对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违法行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                                                                
对当事人生产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的行为，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未经核准注册使用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或伪造商品条码的，或者使用已经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的，责令其改正，处以30000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1000元罚款。  
对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5064元；
2.处2000元罚款。
综上，决定对当事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5064元；
2.处3000元罚款。
罚没款共计8064元。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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